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20181005 平復司法不法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 會後新聞稿 

 

「我也要正式代表政府，向每一位等待已久的前輩表達抱歉，對不起，讓你們久等了。這一

天，真的來得太晚。」總統蔡英文今（五）日出席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

舉辦的「平復司法不法．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時公開向長期承受罪名的政治事件當

事人表示道歉，「但是來得晚，總是勝過永遠不來。台灣的 轉型正義，過去曾經遲到，不

過從現在起，因為我們共同的努力，它將不再缺席。」 

 

當蔡英文提及，跟著媽媽陳勤坐牢的洪雪文和葉雪淳的女兒孫女都是第一次參加政府舉行的

公開活動時，這些坐在台下的政治事件者家屬無不感傷落淚，「我要向各位家屬說，真的很

抱歉，沒辦法讓前輩們親眼見證這一刻。」 

 

這場「平復司法不法．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是促轉會自五月三十一日掛牌運作以來，

首次向大眾展現階段性工作結果。除了約兩百位政治案件當事人或家屬會親自到場外，總統

蔡英文、行政院長賴清德、立法院長蘇嘉全、監察院長張博雅、各機關首長與多位立委皆熱

情出席，以國家立場公開宣告當年承受污名的政治案件當事人「事實上無罪」。 

 

儘管政府過去已經針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案件當事人或家屬賠償、補償，或回復名譽，

但因國安法與大法官解釋的限制，這些案件當事人不僅刑事判決上的罪名未被撤銷，前科紀

錄也仍存在。去年促轉條例公布且施行之日起，只要符合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者，他們的有罪

判決，均視為撤銷，並公告之。 

 

因促轉條例賦予的任務，促轉會自成立以來，即兢兢業業、積極清查威權統治時期國家違反

民主憲政秩序所造成的不法行為及結果，在促轉會掛牌運作後四個多月，完成第一批判決撤

銷的公告，共有 1270 人確定獲得平反。 

 

本次公告撤銷之案件，來源主要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已經予

以補償的案件。促轉會承辦人員在逐案確認補償範圍，調閱判決書、案卡、執行指揮書、清

查紀錄表、開釋證明書等相關資料後，共提報 1,270 位受難者，確實辦理這些受難者的刑事

有罪判決公告撤銷罪名清查程序，包含二二八武裝抗暴者鍾逸人、被許多人視為「外省人白

色恐怖第一大案」的澎湖山東流亡師生、五○年代左翼案件幾起案件當事人（如基隆中學校

長鍾浩東、台灣省工委會鐵路部分組織案吳聲潤），以及原住民受難者林昭明等人皆在此列。 

 

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在喜來登飯店舉行。飯店所在地是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警總）軍

法處看守所舊址，是五○年代政治受難者被審訊、關押、刑求、判刑的共同記憶空間，在此

舉辦儀式，即是希望半世紀前在此地發生的種種不義，能於此時、此地獲得平反之餘，也提

醒整個社會共同面對這段歷史記憶，進而一起投入深化民主的轉型正義工程。 

 

因此，儀式會以影片「青島東路三號」的播放開場，其後由 98 歲的鍾逸人、95 歲的吳聲潤

與 83 歲的鹿窟案代表李石城上台致詞，他們均堅定地強調自己沒有犯法，只是愛國，為何

落得不幸的下場？對於能夠在有生之年等到這一日，他們也都表達感謝。他們鏗鏘有力的控

訴，引發在場政府首長的共鳴。 

 

促轉會主委黃煌雄先向所有在長期在戒嚴體制下為台灣民主自由奮鬥的前輩以及家屬代表致

意，並表示撤銷公告只是一小步，希能成為國家推動轉型正義的一大步。甚至進一步宣示，

接下來半年將有第二波跟三波政治犯的撤銷，預估將達萬人。 



 

立法院長蘇嘉全、行政院長賴清德也都指出，過去的台灣有個悲傷的時代，無罪的人被判有

罪，有罪的人沒有做到應有的反省，今日轉型正義能走到此，是許多人的不放棄，以及一代

又一代人的犧牲奉獻才能到達這一關，過去的黨國沒給我們開啟桎梏的鑰匙，「這把鎖是我

們自己打造的。」 

 

儀式高潮為總統啟動按鈕，在行政、立法、監察三院院長的陪同，與促轉會委員、政治受難

者的見證下，讓象徵判決書的紙頁裂碎，意謂「判決消失、姓名留下」。儀式進行中，以

「幌馬車之歌」的音樂做為背景，以紀念鍾浩東這代難友，最終則由總統、三院院長們向政

治案件當事人與家屬獻上象徵公義、堅毅、能在艱困環境中生長的台灣百合致意。 

 

這次的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只是促轉會推動轉型正義工作中的一環而不是結束，以近年來的

歷史研究進展、檔案揭露與當事人現身說法來看，台灣社會過往對白色恐怖歷史的了解失之

片面；就首批撤銷公告者而言，五○年代的左翼案件為其中大宗，但當時歷史脈絡與行動者

的複雜性，今日常被簡化成敵我或統獨對立。促轉會將會持續透過研究檔案與歷史，在未來

提出總結報告，除了釐清國家的過錯與責任，也要更全面性地復原並照顧受難者的哪些權益、

帶動社會討論該如何記憶這段複雜的過去。這才是為「墜落在白色恐怖的隙縫中」的前輩們

所做的真正的平反。 

 

「民主不會走回頭路，轉型正義的價值，也絕不會走回頭路。我們會用最堅定的態度，來記

取歷史教訓，走向真正的和解。」總統蔡英文也表示，過去幾個月以來，促轉會的工作確實

經歷了一些波折，今天的儀式是促轉會第一張成績單，也說明了轉型正義不可不做、也不能

停止的價值，「轉型正義不只是平復司法不法而已，更要還原歷史真相，釐清責任歸屬，並

且透過相關工作的推動，來重建社會信任。所以 我也要期許促轉會，持續用最嚴謹的專業，

跟時間賽跑，來達成法律賦予的重要使命。」 

  

本次公告名單已函請行政院公報中心刊載於行政院公報，促轉會亦於五日上午在網站公告，

同時發函司法院、國防部、警政署、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務部等相關機關，辦理前科紀

錄之塗銷作業，並副知國家檔案管理局辦理必要的加註手續。本會也會將撤銷判決公文一一

寄送給政治案件當事人或家屬。 

 

 

補充資料 
 

一、 平復司法不法相關法規資料 

 
1. 國安法第九條 

戒嚴時期戒嚴地域內，經軍事審判機關審判之非現役軍人刑事案件，於解 

嚴後依左列規定處理： 

一、軍事審判程序尚未終結者，偵查中案件移送該管檢察官偵查，審判中 

    案件移送該管法院審判。 

二、刑事裁判已確定者，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但有再審或非常上 

    訴之原因者，得依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 

    三、刑事裁判尚未執行或在執行中者，移送該管檢察官指揮執行。 

 
2. 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272 號 解釋文：  



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憲法第九條定有明文。戒嚴法第八條、第九條

規定，非現役軍人得由軍事機關審判，則為憲法承認戒嚴制度而生之例外情形。解

嚴後，依同法第十條規定，對於上述軍事機關之判決，得於解嚴之翌日起依法上訴，

符合首開憲法規定之意旨。惟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第九條第二款前段規定，戒

嚴時期戒嚴地域內經軍事審判機關審判之非現役軍人刑事案件已確定者，於解嚴後

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係基於此次戒嚴與解嚴時間相隔三十餘年之特殊情況，

並謀裁判之安定而設，亦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且對有再審或非常上訴原因者，

仍許依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已能兼顧人民權利，與憲法尚無牴觸。至戒嚴非屬

於此次特殊情況者，無本解釋之適用，合併指明。 

 
3. 促轉條例第六條第三項： 

下列案件，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有罪判決者，該有罪判決暨其刑、保安處分及

沒收之宣告，於本法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並公告之： 

一、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之規定，而獲得賠償、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之受難

者。 

二、前款以外之案件，經促轉會依職權或依當事人之聲請，認屬依本法應予平復司

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者。 

依前項規定撤銷之有罪判決前科紀錄，應塗銷之。 

 
 

二、 第一批撤銷判決者統計與特色 

性別 

男 女 

1216 54 

 
年代 

項目 人數 備註 

1947-1949 14 鍾逸人、吳金燦等 

1950 年代 1210 鍾浩東、陳勤、黃天/黃秋爽一家、吳聲潤、張則

周、林昭明（原住民）等 

1960 年代 44 蘇東啟、王阿繁（原住民） 

1970 年代 2 白雅燦等 

 
最重刑期 

項目 人數  

死刑（被槍決者） 274 傅如芝、張敏之等 

無期徒刑 30 林書揚、張彩雲等 

 
其他 

項目 人數  

被槍決時未滿二十歲 3 山東流亡師生 

鹿窟案 118 李石城等（死刑 19 人，無期徒刑 1 人，其餘為

有期徒刑不等。女性 9 人） 

原住民 10 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案林昭明等 10

人 



 
三、 政治案件當事人背景 

第一波 1,270 案件的當事人計有楊國宇、李石城、吳聲潤、鍾逸人、張則周、劉德旺、

陳顯宗、王子煃、吳水燈、黃金島(黃圳島)、許貴標、江槐邨、黃秋爽、周賢農、鍾紹雄、

陳世鑑、陳景通、阮紅嬰、楊成吳等 19 位到場。三位致詞者分別為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

鹿窟事件的代表，簡介如下： 

 
1. 吳聲潤簡介 

日本統治台灣中期 1924 年 6 月 3 日，生於高雄六龜。19 世紀中，祖先自中國廣東客家移民

來台，幼年受祖父、父親教育「我是唐山人」影響，自覺與日本小孩是不一樣的人。公學校

畢業後讀高等科 1 年，16 歲獨自到日本東京讀書，學習機械專業，芝浦工業學校畢業。 

在日本歷經求學、東京空襲、疏開、農村生活、戰後滯留，1946 年 2 月回到台灣。北上工作

留在台北，眼見 228 發生，深深覺得台灣人的悲哀，於第 6 機械廠工作時，與好友傅慶華加

入地下組織，反抗暴政。1949 年底接到解放通知，暗地製做手榴彈，後被通知毀棄。1950

年下半年離開妻、子，逃亡全島，後被捕。因同志掩護，被判刑 12 年，倖存一命，關押新

店安坑軍人監獄及兩度送到火燒島。出獄後獨立與妻子艱辛奮鬥，開設鐵工廠，後轉為東洋

精機，製做全套生產機械。平時熱心社會事務，1990 年代與難友投入歷史平反運動，歷任

「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台北市高齡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老人關懷會」會

長。 

引自《228之後 祖國在哪裡？──白色恐怖倖存者 六龜客家人吳聲潤的故事》 

 
2. 鍾逸人簡介 

現年九十五歲，1921 年出生台中，青年時赴日就讀東京外語學校。因父病返臺，二次大戰結

束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鍾逸人曾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總務股幹事，後出任

「和平日報」嘉義分社主任。原本歡喜慶祝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不料遇上一九四七年的

「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中，台中不滿不攻佔警局、軍營；成立「二七部隊」，推選鍾逸人為部隊長。因

避免在市區內與國民黨軍隊交鋒造成大量傷亡，三月十二日退至埔里，與國民黨劉雨卿率領

二十一師有零星交鋒，互有傷亡，後因寡不敵眾，二七部隊在埔里就地解散。 

鍾逸人逃亡至汐止被捕。省政府改組後下令解嚴，並將非軍人身份者，一律原判撤件，改由

司法機關重新審判。鍾逸人得以擺脫死罪，以「內亂罪」判刑十五年；刑滿再加管訓兩年，

坐了十七年牢之後倖存。出獄後，與等他十七年的未婚妻林玉扃（ㄐㄩㄥ）結婚。婚後投入

「綠藻」研發，產量一度居全球之冠，公司經營 25 年後結束。 

在李喬、張炎憲鼓勵下，基於為歷史作見證，近二十年致力歷史記憶的書寫，完成【辛酸六

十年】三大巨冊，（【上冊：狂風暴雨一小舟】、【下冊：煉獄風雲錄】、【續篇：火的刻

痕】）以及【此心不沈】。此四大著作被視為見證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的珍貴史料，

先後獲得真理大學牛津文學獎、巫永福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合稱三冠王。 

不容青史盡成灰，鍾逸人目前依然埋首書寫，令人敬佩且期待。 

出處：【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台灣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記錄。總顧問楊翠，

主編陳彥彬，台中市政府文化局發行。 

 

 

3. 鹿窟事件與李石城 



 

1949 年 8 月，光明報遭破獲、基隆中學鍾浩東校長等人遭到逮捕，9 月間陳本江、陳通和、

李上甲、呂赫若、劉學焜等人經由陳春慶的引介，進入鹿窟建立基地。監察院 2017 年調查

報告指出，共黨以可分配土地、窮人翻身、持槍要脅、燒香宣誓保密等軟硬兼施的方式，哄

騙脅迫村民參加農村自衛隊（嗣改名人民武裝保衛隊）、結拜組織，成為隊員及結拜關係者

共 60 餘人，並以血親連坐法集體宣誓加以控制。陳本江、陳通和等人均以化名與村民往來，

雖要求居民加入共黨，不見得真心信任這些黨員，而是形成相互約束的關係以保守秘密。 

 

根據張炎憲 2009 年的研究，鹿窟近台北，約五、六公里，山勢不高，約海拔六百公尺，卻

相當隱密，外人進入容易發覺，反之亦易於控制南港、汐止、瑞芳、基隆、石碇、平溪一帶

的動向。共黨從 1949 年上山，到 1952 年 12 月 29 日鹿窟事件爆發，至少有三年多的活動時

間。保密局在 12 月 26 日逮捕鹿窟的山下聯絡人汪枝，才一舉破獲。台北戍衛司令部、台灣

省保安司令部、保密局和警方會同商訂圍捕計畫，先後派遣陸軍獨立第 32 師步兵第 94 團、

步兵第 95 團第一連、步兵第 96 團之第一營、師搜索連、師憲兵連之一排、衛戍司令部通四

連之一部、台北縣警察局警員 10 名、保密局與省保安司令部工作人員 120 名（據監察院

2017 年估算總兵力約三千餘名），並在鹿窟蔡廟成立聯合指揮所，由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

文負責。 

 

1952 年 12 月 28 日台北縣改制後第二屆縣議員選舉，隔日凌晨趁村民趕去礦場的時候，軍警

在路上抓人、到屋裡搜索逮人。直到 1953 年 3 月 3 日，才解除對鹿窟的包圍。此間，軍警

已分批壓解村民下山，送往保密局、東本願寺、台北大橋頭高砂鐵工廠等地監禁，再押至軍

法處審判，執行槍決或移送至新店軍人監獄、綠島等地服刑。當局隨後破獲瑞芳基地（曉基

地）、玉桂嶺基地，直到 1955 年 7 月 1 日陳春慶在淡水被捕，鹿窟案的逮捕行動才告終。 

 

李石城（1935～）原是汐止山區的農家子弟，念了兩年國小，便回家幫忙農事。適逢當時二

二八事件後逃竄的省工委會在鹿窟山區活動，李石城也被遠房表哥招募，進入所謂地下黨人

組建的「青少年先鋒隊」，平日也進行一些基礎的操演。 

  

1952 年 12 月底鹿窟事件發生時，當時李石城是年僅 17 歲的牧牛童，在青少年先鋒隊小組長

擔任小組長。當時整個鹿窟被軍警重重包圍，李石城藏匿在山區數日，後因饑餓寒冷，返回

家中，不幸被捕。 

  

李石城在 2015 年出版的《鹿窟風雲．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中，詳述當時遭受保密局

的「無止盡苦刑」，包括石磨壓身、綁拇指吊刑、盪鞦韆吊刑、頭下腳上吊刑、老虎凳、摜

頭浸水、鋼針刺指、水沖鼻孔等，這些酷刑造成牙齒掉落、背部脊椎也受傷終身未癒。飽受

折磨的李石城甚至一度撞柱自殺，然而卻被急救回來，繼續受刑。不過再怎麼痛苦，他始終

守口如瓶，最後沒牽連別人，也保住自己，判刑 10 年，如今成為鹿窟案最重要的見證人之

一。 

  



後來李石城因「參加匪偽組織、意圖顛覆政府」被判十年，在牢獄生涯結束後，因身上背負

政治犯汙名，求職四處碰壁，最後回到礦坑找工作，才有鄉親收留他。礦坑是許多鹿窟事件

受難者出獄後的歸宿，然而李石城較為幸運，並沒有像其他人，盛年時便因矽肺病去世。 

  

李石城原本識字不多，但在坐牢期間，勉力學習讀書。出獄後也頻繁參加各種文史工作與地

方活動，並於八十歲時出版回憶錄，為白色恐怖的歷史，留下一份紀錄。 

 



 
圖片出處：臺北衛戍司令部 42 年 2 月 27 日(42)綏練字第 68 號呈，轉引自監察院 2017 年調查

報告。 

 



 
國防部開釋令與李石城開釋證明。圖片出處：國防部軍務局，《李石城等案》，檔號：

B3750187701/0043/1571/40401043/140/003/0000201870001、

B3750187701/0043/1571/40401043/140/001/0000201850002，檔案管理局典藏。 

 


